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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网络直播营销在重塑消费生态的同时，也引发了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问题、流量

造假、恶俗营销、欺诈消费者等诸多乱象。而当前对于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法律规制存在着监管主体多

元与协同不足、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失衡、平台责任边界模糊的问题。为促进网络直播营销业态健康发展，

提升法律规制效能，研究致力于探究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协同治理路径，并提出以下建议：强化多主体

协同治理理念、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细化平台主体责任，实现创新激励与秩序维护的平衡。通过对法

律规制体系的补充与完善，为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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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line live streaming marketing has not only reshaped the 
consumer ecology, but also triggered many chaos such as false advertising, traffic fraud, vulgar mar-
keting, and consumer fraud.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 of 
online live streaming marketing behavior, such as multiple regulatory bodies and insufficient coor-
dination, imbalanced supervis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event, and blurred boundaries of plat-
form responsibilit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ve streaming marketing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regulation,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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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uilding a full chain regulatory system, refin-
ing platform subject responsibilities, and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innovation incentives and 
order maintenance. By supplementing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regulatory system, a solid institu-
tional guarantee is provid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ve streaming market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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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各大短视频平台和网购平台不断兴起，收获了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在这些平台中几乎都有

网络直播带货的身影，它的诞生是视频和网购双重优势的结合，是一种社会化的营销方式。它使用直播

技术进行商品线上展示、咨询答疑、导购销售，是一种新型的服务方式，具体形式可由店铺自己开设直

播间，或由职业主播集合进行推介。随着这种营销业态的迅猛发展，各类参与者不断增加，受众持续扩

大，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促进其健康发展显得十分必要。 
在网络直播营销过程中，商家、主播、平台等多类主体都有参与并各自发挥相应作用。而在不同场

景下，各类主体的角色和法律地位也会发生变化。如商家(包括生产者和销售者)可仅作为商品或服务的提

供方参与营销，也可作为平台内经营者自行开设直播间进行推介销售。主播在他营模式下，接受商家委

托，为其在直播间销售商品或服务，或作为广告代言人，以个人名义推介商品或服务。在自营模式下，

则与商家的身份重叠。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自营模式下，也可作为销售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

此外，平台为直播方与品牌方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广告服务工具(如商品链接、数据监测等)，并通过算法推

荐，投放给潜在消费者，直播内容需通过平台才可触达用户，平台在此过程中担任着广告经营者与广告

发布者的身份。平台还具有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审核义务以及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

时有效地履行该义务，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学者们对于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网络直播营销各类主体的法律地位；对网络直播营销

的某一乱象进行分析与规制；或有关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某一部门法的规制路径等方面。一是网络直播

营销各类主体的法律地位。如张红、孙悦在《网络直播带货主播的民事责任》一文中分析了主播在网络

直播带货中的法律地位及其责任承担方式，指出了相较于传统营销方式，主播在“助营式”网络直播带

货中的特殊法律地位，并提出应依据主播对消费者损害所产生的原因力大小和可责难性程度来承担责任

[1]。二是对网络直播营销的某一乱象进行分析和规制。如邱威棋在《虚假“人设”网络营销行为的法律

规制》中分析了虚假“人设”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表现及危害，该行为损害了同业竞争者和消费者权益，

扰乱网络营销市场秩序，并提出了相应的规制建议，如加强公权力机关市场监管、平台双维监管及网络

博主自我监管[2]。三是关于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某一部门法的规制路径。如冯锦如、李剑在《网络直播

营销的广告法规制》中围绕网络直播营销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指出其对广告法的规范体系与责任认定带

来挑战，探究广告法对网络直播营销的规制思路和完善路径，提出达人主播及直播间运营者要在现有规

定的基础上承担更严格的法律责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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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多以网络直播营销的各类主体、某一乱象、或某一部门法规制为切口进行研究，对于网络直

播营销行为的协同治理研究较少。当前实践对于网络直播营销的协同治理需求越来越强，在探究协同治

理路径上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当前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发展现状，对其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法律规制研

究，探究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协同治理路径，以促进网络直播营销业态健康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法 

在访谈对象上，寻找多位有直播购物经历的被访谈者，更全面地了解消费者对于网络直播营销行为

的看法及其在直播购物中的体验，增强研究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在访谈问题上，主要围绕网络直播营销

主体(包括商家、主播、平台及其他参与者)设定问题并开展访谈，针对消费者的直播购物经历进行深入挖

掘，充分且客观地了解消费者的真实感受。 

2.2. 观察法 

对某抖某音、某快某手等短视频平台及某淘某宝等购物平台的直播间进行观察；对直播间消费者的

留言内容、评论区的发言、以及其对直播间销售商品的界面评价进行观察；与此同时，本人也作为消费

者真实参与直播营销活动，有购物经历，通过本人经历来观察商家、平台、主播及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是

否符合相关法律规范要求。 

2.3. 文献研究法 

全面查找并阅读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相关文献，通过阅读文献，对网络直播带货兴起的背景、兴起

的原因、及其内在逻辑、销售模式的优劣之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宏观上理解网络直播营销的发展模

式，把握其运行方式，科学分析其发展现状。 

3.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存在的乱象与问题 

本研究通过访谈法、观察法、及文献研究法等调查了解网络直播营销的发展现状，从而归纳出网络

直播营销存在的乱象与问题。 

3.1. 虚假宣传 

部分主播通过虚构、夸大或隐瞒关键事实的方式，对商品或服务的性能、质量、功能、销售状况、用

户评价等信息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如对食品夸大其保健功能，或对普通化妆品宣称其具有医疗功能，

从而误导消费者，吸引购买。 
尽管《民法典》《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明令禁止虚假宣

传，但实践中网络直播营销还是存在着诸多虚假宣传行为。如 2024 年 10 月，主播辛某与其旗下主播“蛋

蛋”在销售某调制乳粉这款产品时，多次提及“0 岁的宝宝可以吃，刚出生就可以”，辛某在展示产品食

用量后不仅称“可长期服用”，还宣称产品“几小时内提升自护力”等。被举报后，辛某集团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发布公告称：针对直播间售卖的“某调制乳粉”，经检测产品无质量问题，但主播在讲解产品

过程中存在措辞不当，决定对当天销售的产品做退款处理，已发货和被动退款的用户，如有疑虑，可支持

申请退一赔三。第三方监测平台信息显示，辛某 2024 年 10 月 19 日直播场次的“某调制乳粉”销量超 20
万单，以 399 元/单的价格估算，仅这一产品的直播销售额便接近 8000 万元。超级头部主播辛某及其创立

的辛某集团不止一次因直播带货存在夸大宣传，被广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以行政罚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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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品质量问题 

网络直播营销中的产品质量问题，是继虚假宣传之后又一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核心乱象。其主要表现

为：实际交付的商品在材质、功能、品牌、规格乃至真伪方面，与主播在直播间通过口头描述、现场演示

或背景资料所展示的样品存在实质性差异，例如将仿冒品作为正品销售，或以普通材质冒充高端材质；

商品存在劣质瑕疵，即商品本身存在影响其正常使用或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不符合国

家强制性标准，例如销售无生产许可的食品、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器或“三无”化妆品等。 
根据 2023 年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消费者网等

机构发布的《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的舆情数据显示：在 2022 年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信息

中，涉及产品质量问题的占 45.75%，虚假宣传的占 37.82%，不文明带货的占 5.19%，价格误导的占 5.08%，

发货的占 4.46%，退换货的占 1.45%，销售违禁商品的占 0.14%，诱导场外交易的占 0.11% [5]。有关产品

质量问题的维权舆情位居第一位，由此可见产品质量在网络直播营销行为乱象中仍然属于突出问题。 

3.3. 流量造假 

营销主播的观看量、粉丝数、点赞与评论数、销售额等流量数据成为行业竞争的基本要素，于是刷

单、买粉、炒信等流量造假成为行业陋习，流量造假动摇了人们对最为客观的科技的信任基础[6]。部分

主播与商家通过技术手段伪造直播间观看人数、互动数据及销售额，制造热销假象，或通过“刷单”虚

构交易与用户好评，人为编造数据与口碑，透支行业信用基础。 
在“净网 2023”专项行动中，安徽省合肥市公安机关侦破一起重大案件，涉案的多个犯罪团伙通过

自主研发的专用刷量控评软件，以“机刷”或“人工刷”相结合的方式，为电商平台上的直播商家提供全

方位的流量数据造假服务。其使得不法营销主体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取远超其产品和服务价值的竞争优

势，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3.4. 恶俗营销 

一些网络直播营销机构和直播营销人员为聚集人气、吸引流量，不惜公然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挑战

社会道德底线[7]。部分主播以打“擦边球”为主要手段，通过穿着暴露、动作挑逗、语言暧昧等方式进

行产品推介，将营销内容低俗化、色情化，以此吸引和留存用户。或为制造话题，策划并直播涉及个人

隐私、家庭矛盾的闹剧，将私人领域问题戏剧化、公共化，消费公众情感，挑战社会道德底线。 

3.5. 欺诈消费者 

研究中有消费者反映其有受到欺诈的情况，主播在介绍商品时明确说明了产品的品牌、资质，但是

商家却在直播过后，发布其从未与该主播接洽，也未授权其售卖本品牌的商品。但在这个过程中受害最

大的无疑是消费者，其在购买商品后才得知受到欺诈，损害了消费者对于商家、主播甚至是平台的信任。 

3.6. 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售后得不到保障。消费者反映，在购物后发现商品存在的问题，试图与商家沟通协商解决办法时，

得不到有效的回复，商家会含糊其辞，推卸责任，不主动给消费者正面的解决办法，给消费者带来了很

差的购物体验。 
网络直播营销中层出不穷的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问题、流量造假、恶俗营销等乱象，不仅会侵蚀市

场经济的信任基础，损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会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需要加快法律规制步

伐，为网络直播营销业态健康发展提供长远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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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法律规制所面临的问题 

4.1. 监管主体多元与协同不足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法律规制涉及到多类主体，然而既有法律规制尚未形成协同共治格局。《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三十条要求：各级网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

报、联合执法、案件督办、信息公开等工作机制，协同开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工作。协同治理格局

既是相关治理规范要求，更是网络直播营销行为法律规制的客观需要。 
目前的治理体系未形成多类公权力机关的协同共治。既有法律规制活动的公权力机关主要是互联网

信息内容主管机关与司法机关，其各自实施的规制措施是网络内容治理与刑事制裁、民事审判。可以发

现，能够发挥规制作用的市场监管部门等相关公权力机关还暂未实质性参与网络营销行为的治理[2]。各

部门基于自身权限与执法重点行事，政策出台步调不一，执法标准可能存在差异，削弱了规制的整体威

慑力。 
此外，公权力机关与非公权力主体的协同不足。公权力机关与平台及行业协会之间缺乏协商，其治

理模式多表现为平台接收来自公权力机关的要求和指令，从而被动做出治理行为，导致无法充分发挥其

治理效能。而平台作为网络直播营销行为中连接主播、商家与消费者的关键枢纽，其角色已从单纯的技

术提供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等多重身份。且平台作为市场中的私主体，其本身具有较强的

灵活性，可以迅速针对新出现的乱象更新其规范内容。当前平台治理多表现为被动参与，对于未来的网

络直播营销乱象治理，平台作为参与治理的一大主体，还有很多的创新空间。 

4.2. 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失衡 

当前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法律规制，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失衡。主要依赖于被动的事后查处，而相

对忽视了事前治理与事中干预。尽管《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要求对直播进行实名认证并明

确年龄限制，但认证多流于形式，对于主播的资质审核缺乏实质性规定，这也使得事前审查缺乏明确依

据。 
事中监管要求监管机构利用技术手段对正在发生的直播行为进行动态监测，并及时介入制止违法行

为，防止危害结果扩大。目前的事中监管缺乏技术工具的辅助，使得对于违法行为的监测力度不够。与

此同时，监管机关也缺乏多样化的实时干预工具(如强制弹窗警告、限流等)，难以在违法直播进行时实施

有效阻断。 
由于事前、事中监管的薄弱，大量的规制压力积聚于事后环节，导致了执法资源紧张、公众维权成

本高昂、处罚效应滞后的局面。 

4.3. 平台责任边界模糊 

现行法律在设定平台责任时(如《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 1、《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中的平台义务

2)，多采用“应当”、“发现后采取措施”等原则性表述，对于平台事前审核的注意义务标准、事中监测

的技术投入要求、以及“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均不够清晰。这会导致公权力机关可能基于监管缺位

的舆论压力，对平台施加超出其技术与管理能力的过度责任；也可能致使平台利用该规则的模糊性，消

极履行责任，从而难以达到规制目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

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2《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加强网络直播营销信息内容管理, 开展信息发布审核和实时巡查, 发现

违法和不良信息, 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 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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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络直播营销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5.1. 强化多主体协同治理理念 

公权力机关之间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共享信息资源，打造全国统一的监管信息共享平台，联合处置

各类违法行为。政府监管体系需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商品质量与价格监管，网信部

门负责内容审核与信息安全，广电部门负责直播内容监管，公安部门负责查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联席

会议制度以及协作平台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共同解决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规制问题[8]。 
公权力机关与非公权力主体(如平台及行业协会等)加强协作交流，鼓励平台及行业协会参与到规制

体系与规则的建立中，将平台的监管主体责任从被动引导转向主动，实现“公私协治”。监管部门可在

应用传统规制手段的基础上，积极构建行政约谈机制，充分利用行政约谈的灵活性优势，加强监管部门

与网络直播平台的交流和互动，促使规制效能得到提升[9]。 
将传统的命令型被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激励型的主动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平台治理的技术优势与市场

优势。如可构建平台治理能力的评级公示制度，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或行业协会建立一套针对网络直播

平台治理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定期公示评级结果。高评级可为平台吸引更多的优质品牌商、MCN 机

构、及消费者，而低评级则可能导致优质资源流失。还可推动政企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在数据安全与

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建立标准化的监管接口，允许平台将发现的严重违法线索实时推送至监管部门。从

而提升平台参与主动治理、创新治理的积极性，对于平台无法有效处理的严重违法，则及时推动至监管

部门，推动实现创新激励与秩序维护的平衡。 
与此同时，推动完善行业自律机制，鼓励行业自发、主动地建立配套的自律制度。加强社会公众监

督，提升网民素养，开展畅通、丰富、高效的沟通投诉渠道。从而形成公权力主体、行业协会、网络平

台、及网民公众的合力，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打造健康营销业态，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5.2. 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 

打造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管体系，加强事前与事中环节的治理与规制力度，分散以往积聚

于事后的规制压力。 

5.2.1. 事前治理环节 
事前治理环节，对进入网络直播营销的主播进行实质性资质审查，要求其提供专业资格证明，同时

可加入信用承诺制度，将该信用承诺列入征信体系，强化其自我约束。 

5.2.2. 事中治理环节 
事中治理环节，可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立违法信息在线识别系统，减少

人工执法的随机性和高成本，增强针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常态化风险管理能力。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

直播营销中的展示和描述进行分析，发现有疑似违规内容立即保存上传并通知市场监管部门[10]。同时授

权平台或监管机关在发现违规内容或违法行为后采取实时干预手段，如限流、强制弹窗风险警示、甚至

强制中断直播，将违规直播营销的社会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 
通过对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重构，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治理结构，从而有效破解

监管失衡的困境，为网络直播营销业态的健康发展提供长久坚实的制度保障。 

5.3. 细化平台主体责任 

细化平台主体责任，可通过司法解释的理性限缩，将现有法律中的“明知或应知”等模糊性规定具

体化、清晰化。这既是对平台“权力”的必要规制，也是引导平台发挥其技术优势，有效承担起“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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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责任。例如平台是否“应知”，不应取决于事后倒查是否发现违法行为，而应考察平台是否部署了与

自身规模、业务模式及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业界公认的技术监测手段。在鼓励平台主动参与治理的同时，

政府应对直播营销平台权力的行使范围、种类及手段作出限制，对其行权行为做好控制，厘清政府公权

力与平台私权力的边界。发挥好政府监督的权威性、明确性与平台自我监管的及时性、经济性，形成监

管合力[11]。 
此外，还可根据平台在网络直播营销中的不同角色来细化和明确平台责任。首先明确平台应承担其

通过自营直播间进行销售商品或服务而产生的销售者责任(此时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是平台经营者与

平台内经营者的结合)；其次，明确平台应承担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包括

未尽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审核义务应承担的连带责任、明知或应知平台内经营者的侵权行为但未采取必

要措施阻止而应承担的连带责任、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有效相关信息而应承担的替代责任等；最后，

明确当直播营销内容构成商业广告时，平台还应承担作为广告发布者应承担的明知或应知虚假广告而发

布，产生的连带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12]。 

6. 结语 

网络直播营销作为数字时代蓬勃发展的新兴业态，在重塑消费模式、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存在

着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问题、流量造假、恶俗营销等多种乱象，亟需法律进行规制，引导其健康发展。本

研究通过对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的乱象进行剖析，并对当前存在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梳理(如监管主体多元

与协同不足、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失衡等)，提出了强化多主体协同治理理念、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细化

平台主体责任的建议，推动网络直播营销协同治理，期望促进网络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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